编号（登记表人员顺序一致）：         


甲  方(单位名称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加强林地、草地、湿地等自然资源保护,明确双方管护职责和权利,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和《海原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海林改（办）发〔2018〕55号,经双方协商一致,就林地、草地自然资源管护达成下列协议:

管护范围

甲方将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村           亩林地(草地)自然资源委托给乙方管护。
	小地名
	小班号
	管护面积（亩）
	管护株数（株）
	树种
	四至界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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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方职责与权利

1、甲方负责向乙方指明管护区域、面积、四至界限,明确管护要求,传达国家有关森林(林地、草地)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。

2、甲方向乙方支付管护劳务补助标准为1万元/人/年,根据考核结果按季度发放。

3、对乙方工作进行指导、培训、监管和日常考核。

4、乙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能履行协议规定管护职责的,甲方有权责令乙方整改;对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,甲方有权不支付或扣减乙方管护劳务补助,情节严重的,可解除管护劳务协议,并依法追究乙方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5、生态护林员因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管护职责的、违反协议的、考核不合格的、主动要求退出的，应当按照管护劳务协议予以解聘，同时，按选聘程序及时补选。
三、乙方职责与权利

1、宣传国家有关森林(林地、草地)管护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。

2、严格遵守《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和《海原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。

3、对管护区林业资源（林地、草地）进行巡护,掌握管护区森林资源情况,对重点地块、珍稀树种、珍稀动物要重点管护,发现问题及时报告。

4、对管护区内发生乱征滥占林地(草地)、乱砍滥伐林木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、乱采滥挖野生植物、滥放牧等破坏林草资源等行为,依法制止,及时报告。

5、认真履行森林防火职责。做好巡护森林、鸣锣预警、及时发现和消除森林火灾隐患;看好山头,看好地头,看好坟头,看好路口,看好特殊人群;协助管理野外火源、协助查处违规用火和火灾案件;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火情、火灾及时报告,对于轻微火情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扑救。

6、对管护区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情况及时上报。

7、对发生在责任区内的各种破坏宣传牌、标志牌、界桩、界栏、围栏等林业设施的行为,要予以制止,责令当事人限期予以修复,并及时上报。

8、阻止牲畜进入管护责任区毁坏林木及幼林。

9、及时报告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冰雪灾害等自然灾害对森林资源的危害情况。

10、如实记录巡山日志。记录日期、天气、巡护路线(小地名)、巡护中发现的乱捕滥伐、火灾、有害生物危害、放牧等情况(隐患)及报告、处置情况。

11、接受甲方和上级主管部门对森林管护的指导、培训、监督和考核。

12、依据本协议获得管护劳务补助和绩效考核补助。

四、违约责任
    1、因乙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、盗伐和滥伐林木、捕猎野生动物、乱采乱挖野生保护植物、擅自移植珍稀植物，无故脱岗或长期在外打工的，在岗管护不力的，不制止乱肯乱牧的，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造成森林资源重大损失的，发生较大森林火灾（15亩以上）的达到立案标准的事件，甲方不但扣除当月管护费，还要追究乙方的责任，并立即终止协议。
    2、协议聘用期间，乙方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不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造成自身伤害的由乙方自行承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3、协议的转让:未经甲方批准,乙方不得擅自将协议管护区转让、转租、转包、抵押给他人，否则按违约处理,乙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

4、 乙方认真履行协议，若不按协议约定及时发放管护费的，乙方有权向上级部门反映或控告。

五、其它

1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(从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开始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结束，协议期满自动退出，无需解聘和告知。协议期内,国家政策发生变化,应及时签订补充协议。

2、本协议一式三份,自然资源局一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,本协议未尽事宜,以及在履行协议中发生的争议问题,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的,按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执行。


甲方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护林员签字）：
甲方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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